
 

证券代码：000524            证券简称：岭南控股       公告编号：2025-030号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公司出租物业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做好公司的物业盘活工作，促进经营提质增效，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东方宾馆分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宾馆分公司”）拟向广州市广

百展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百展贸”）出租广州市流花路 120 号 2

号楼二、三楼部分场地和东翼商场首层和二楼中段部分场地（以下简称“物

业”，出租面积 11,102 平方米），作为商业用途。租赁期限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37 年 12 月 31 日止，上述期限内的租赁场地综合费合计为

78,993,515.52 元（含税），其中，租金总额为 63,194,812.32 元（含税），

管理服务费为 15,798,703.20 元（含税）。 

2、关联关系说明 

由于广百展贸为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岭南商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岭南集团”）控股的新三板挂牌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 6.3.3 条中关联法人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公司与广百展贸之间的

关联交易。 

3、本次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2025 年 6 月 9 日，公司董事会十一届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分公司

出租物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董事会应参加会议董事 7 人，实际参加

会议董事 7 人，在对该关联交易议案表决过程中，参会的关联董事朱红、郭

庆、杨燕清按照规定回避表决，参与表决的董事王亚川、沈洪涛、刘涛、文

吉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分公司出租物业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

于分公司出租物业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由于公司与岭南集团及其关联方在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累计已超过三千万元且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因此，

此项交易尚需获得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与上述关联交易

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岭南集团、岭南集团全资子公司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

有限公司、岭南集团控股子公司广州流花宾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在股东大

会上回避对本项议案的表决。东方宾馆分公司与广百展贸将在本次关联交易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就本次物业租赁事项签署《物业租赁合同》。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市广百展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 12 号 2209 房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廖雪强 

注册资本：17,647.05万元人民币 

统一信用代码：91440101708292571K 

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越秀区西湖路 12 号 2209 房 

经营范围：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业；场地租赁（不含仓储）；物业管理；

房地产咨询服务。 

2、经营及发展状况 

广百展贸（证券代码：870079）主要从事大型商业物业的运营管理业务，

涵盖物业出租及专业市场管理、商品销售等。公司旗下拥有多个知名品牌和

项目，如“广州眼镜城”以及“星之光”系列品牌。广百展贸于 2016 年 12

月 14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2024 年度，广百展贸经审计营业

收入为 297,669,760.21 元，经审计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2,450,127.62 元。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广百展贸经审计总资产为

867,837,161.68元，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 581,211,560.00元。 

3、资信状况：广百展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股权结构及关联关系：岭南集团合计持有广百展贸 100%的股份，为广

百展贸的控股股东。广百展贸的实际控制人为广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鉴于广百展贸与我公司的控股股东同为广州岭南商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5、履约能力分析 

广百展贸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挂牌企业，经营和各项财务指

标情况良好，具备支付能力及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租赁的标的如下： 

广州市流花路 120 号 2 号楼二、三楼部分场地和东翼商场首层和二楼中

段部分场地，面积合计为 11,102 平方米，涉及的不动产权证书编号为粤（2016）

广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41670号和粤（2016）广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09012 号。上

述不动产权证书权属人为本公司，本公司委托东方宾馆分公司依法对上述物

业进行经营管理。上述物业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

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租赁价格以出租物业所在区域类似房地产的市场租赁价

格为定价依据，并参考广州市房屋交易监管中心发布的广州市房屋租金参考

价，经东方宾馆分公司与广百展贸双方协商，从而确定租赁价格为： 

1、租赁场地综合费按计租面积每月人民币 50 元/平方米计算，起始年每

月的租赁场地综合费合计为人民币 555,100 元。租赁场地综合费分为租赁场

地管理服务费及租金两部分，其中，场地管理服务费为 111,020 元/月，租金

为 444,080 元/月。2、在租赁期限内，第一、二年月租赁场地综合费维持不

变；第三、四年每月租赁场地综合费在第一、二年的基础上递增 3%；第五、

六年每月租赁场地综合费在第三、四年的基础上递增 3%；第七、八年每月租

赁场地综合费在第五、六年的基础上递增 3%；第九、十年每月租赁场地综合

费在第七、八年的基础上递增 3%；第十一、十二年每月租赁场地综合费在第

九、十年的基础上递增 3%。租赁期限内，乙方享有免租期共 12 个月，免租期

分 12 年进行减免，每年分摊减免当年一个月租赁场地综合费。 



 

董事会认为上述租赁价格均以相同地段同类物业的市场租赁价格为定价

依据，并参考广州市房屋交易监管中心发布的广州市房屋租金参考价，不存

在有失公允或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五、关联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1、签署协议各方的法定名称：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东方宾馆

分公司（出租方/甲方）、广州市广百展贸股份有限公司（承租方/乙方）。 

2、租赁场地的基本情况：甲方将位于广州市流花路 120 号 2 号楼二、三

楼部分场地和东翼商场首层和二楼中段部分场地（总面积 11,102 平方米）出

租给乙方使用。甲方经物业的产权人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及

委托，对物业依法享有管理权和出租权。乙方租赁上述物业作商业用途。 

3、租赁期限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37 年 12 月 31 日止，最终按物业

完成验收交付之日起计。租赁期限内，乙方享有免租期共 12个月，免租期分 12

年进行减免，每年分摊减免当年一个月租赁场地综合费。 

乙方将物业分租的，需保证分租合同期限不超过本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

如甲方交付场地晚于租赁期限起始日的，则自场地正式交付之日起计算缴纳租

赁场地综合费，免租期及租赁期结束日期相应顺延。 

4、租金标准：租赁场地综合费按计租面积每月人民币 50 元/平方米计算，

起始年每月的租赁场地综合费合计为人民币 555,100 元。租赁场地综合费分为

租赁场地管理服务费及租金两部分，其中，场地管理服务费为 111,020 元/月，

租金为 444,080元/月。 

在租赁期限内，第一、二年月租赁场地综合费维持不变；第三、四年每月租

赁场地综合费在第一、二年的基础上递增 3%；第五、六年每月租赁场地综合费

在第三、四年的基础上递增 3%；第七、八年每月租赁场地综合费在第五、六年

的基础上递增 3%；第九、十年每月租赁场地综合费在第七、八年的基础上递增

3%；第十一、十二年每月租赁场地综合费在第九、十年的基础上递增 3%。电费

和水费按供电局、供水部门的标准收取。 

5、支付方式：广百展贸按月向东方宾馆分公司支付租赁场地综合费。 



 

6、甲方按乙方的场地交付标准进行工程项目建设，由甲方负责支付上述

费用。乙方依据甲方支付的工程项目建设费用支付附加租金，附加租金的缴

纳时间和具体金额由双方另行约定。 

7、争议解决：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可以友好协商。凡因履行本合

同而产生的或者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不

能协商解决，任何一方有权向本合同约定的租赁物业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解决。 

8、生效条件：本合同在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东方宾馆分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客房、餐饮及物业租赁等，本次向广百

展贸出租广州市流花路 120 号 2 号楼二、三楼部分场地和东翼商场首层和二

楼中段部分场地能够拓展东方宾馆分公司的租赁业务，实现主业提质增效。 

2、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广百展贸需按《物业租赁合同》的约定每月向

东方宾馆分公司支付租金，通过上述物业出租，东方宾馆分公司可获得稳定

的物业出租收益，有利于提升经营业绩。 

3、公司在审批本次关联交易过程中，遵循了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

所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交易原则，

并严格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的情况。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5 年 3 月 28 日，公司董事会十一届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预计公司 2025 年度与控股股东岭南

集团及其关联方、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为 135,920,810.00 元，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29 日披露的《2025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公告》（2025-016 号）。上述关联交易于 2025 年 4 月 25 日经

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5 年 5 月 16 日，公司董事会十一届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共同

投资设立中免市内免税品（广州）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与中

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国际



 

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拟共同投资设立中免市内免税品（广州）有限公司运营广

州市市内免税店。中免市内免税品（广州）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500.00 万元，其中，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投资 877.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9.50%。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共同投资设立中免市内

免税品（广州）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25-025 号）。 

2025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岭南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

金额为 22,163,907.92 元，均在上述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审议通过的范围内。 

八、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十一届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东方宾馆分公司与广百展贸拟签署的《物业租赁合同》； 

4、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六月九日 

 


